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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发布集中型沼气工程咨询设计

单位备案管理的公告

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集中型沼气工程建设管理，提高工程咨询设计质量，经研究，决定从2011年起，对我市国家补助投资建设的集中型沼气工程咨询设计实行行业备案制管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备案对象

凡自愿参与重庆市2011年—2012年集中型沼气工程咨询设计的单位，均可报名。

 二、备案管理

1、有意参与重庆市集中型沼气工程咨询设计的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关资料，经重庆市农业委员会、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审查，并将审查通过名单在网上公示无异议后，即获得备案资格，允许在重庆市范围内从事集中型沼气工程咨询、设计。

2、未经登记备案者不得参与重庆市辖区内享受国家投资补助的集中型沼气工程项目的咨询设计业务。

3、备案实行审查制，每两年审查一次，未通过的，取消备案资格。

4、获得备案的单位须接受备案管理。

5、备案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备案条件

1、申请备案的咨询单位必须是具备农业或环境工程乙级以上咨询或设计资质的独立法人；设计单位必须是具备农业或环境工程设计乙级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资质证书须由发展改革部门或建设部门颁发。

2、申请备案的设计单位必须从事沼气行业工程咨询设计2年（含）以上，具备良好的技术能力和业绩。

3、申请备案单位信誉良好，无违规和不良信用记录。

四、备案资料

1、《重庆市集中型沼气工程项目咨询设计施工企业登记备案表》一式四份（见附件表），须由单位法人亲自签署。

2、企业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提交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 企业近两年来完成的代表性工程。

4、证明其资质的其他相关材料。

五、2011年备案审查时间

申报备案截止时限：2011年3月10日17时前；专家审查时限：2011年3月15日前；审查合格单位网上公示时限：2011年3月20日—30日。

联系人：马先才

电 话：023－89133114

邮编： 401121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186号5009室

附件：重庆市集中型沼气工程项目咨询设计单位登记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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